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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政字〔2025〕74号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克什克腾旗地方政策性藜麦种植气象指数保险
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直相关部门：
《克什克腾旗地方政策性藜麦种植气象指数保险试点实施方案》》已经旗人民政府2025年第5次常务会议审议，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2025年6月9日
克什克腾旗地方政策性藜麦种植
气象指数保险试点实施方案

为全面推动全旗藜麦特色产业健康发展，健全完善藜麦防灾减灾风险保险体系支撑，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内财金〔2020〕1247号）和《赤峰市加快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赤财金〔2021〕379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机制
按照政府主导、种植户自愿投保、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开展工作。旗财政对藜麦种植户给予一定比例的保费配套补贴；保险公司围绕保障需求，对受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及病虫草鼠害造成的减产损失风险的藜麦种植户、企业提供保险，全面降低群众藜麦生产损失，促进藜麦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试点区域及面积
在全旗范围内实施2.5万亩藜麦种植保险补贴项目。
三、试点期限
试点期限为2025年1月至12月。
四、承办机构
通过招投标，优选一家具有开展气象指数保险资质与经验的保险公司承办。
五、参保对象及标的
（一）参保对象。参保对象为在克什克腾旗境内合法耕地上从事藜麦种植生产的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
（二）保险标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藜麦，可作为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藜麦”）：
1.经政府部门备案的合格品种；
2.耕作及田间管理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植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
3.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警戒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生长正常。
[bookmark: _Hlk24990419]六、保险方案
（一）保险责任。按照国家计灾标准起赔，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损失程度在20％以下（含20％）的，旱灾、冻灾、病虫草鼠害、泥石流、地震、山体滑坡损失程度在30％以下（含30％）的，保险人不予赔偿。
损失程度在20％以上（或30％以上）至80％的，损失按以下公式计算赔偿：
赔款金额=单位保险金额×损失程度×成灾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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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金额=单位保险金额×成灾面积。
1.主要气象指数为：
（1）暴雨：指每小时降雨量达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降雨。
（2）洪水：指山洪暴发、江河泛滥、潮水上岸及倒灌或暴雨积水。
（3）内涝：由于降水过多，地面积水不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超过作物耐淹能力，造成作物减产。
（4）风灾：指风力达6级、风速在12米／秒以上的自然风。
（5）雹灾：指从强烈对流的积雨云中降落到地面的冰块或冰球，造成农作物机械性损伤的灾害。
（6）冻灾：指春末秋初，由于冷空气的入侵，使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近地面空气层的温度骤降到0℃以下，使植物原生质受到破坏，导致植株受害或者死亡的一种短时间低温灾害。
（7）旱灾：指因某一具体时段降水量比多年平均水平显著偏少而发生的土壤水与农作物蓄水不平衡，造成植株异常水分短缺，从而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损失的灾害。
（8）泥石流：指由于雨水、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
（9）山体滑坡：指山体上不稳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动的现象。
（10）地震：指地壳发生的震动。
（11）病虫草鼠害：是指在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病原生物、害虫、害鼠、农田杂草侵害作物，造成作物产量损失的。
气象数据以旗级及以上气象部门或双方约定的气象数据发布平台公布的数据为准。
2.以下行为不予理赔：
（1）故意行为：指投保人、被保险人预见到或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导致保险标的的损失，但仍希望其发生或听任其发生的行为。
（2）重大过失行为：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求，甚至连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行为。
（3）政府行政行为、执法行为：指各级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或依法履行公共管理、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下令破坏、征用、罚没保险标的的行为。
（二）保险金额及费率。保险藜麦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藜麦生长期内所发生的农业生产总成本1000元（包括农作物物化成本、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地方政策性藜麦种植保险每亩保险金额为1000元，保险费率为10%，保险费为100元/亩（保险费计算公式=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保险面积，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预计保险面积2.5万亩，需保险金额250万。
（3） 保险理赔。保险藜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每亩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减产损失率（1-单位面积平均实际产量/每亩保险产量）×受损面积损失率（实际受损面积/总面积），原则上每亩保险产量依据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过去三年藜麦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数确定。
藜麦不同生长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生长期
	赔偿比例

	出苗-拔节
	60%

	拔节—抽穗开花
	80%

	抽穗开花一收获
	100%






在同一灾害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率的情况下，实行两次定损。第一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在案，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定损，以确定损失程度。
（4） 保险期限。除另有约定外，气象指数保险期间为自苗期至采收期开始止。
七、资金需求
（一）资金测算原则及依据。严格规范使用政府专项补贴资金，采取“以补定量”的方式。藜麦种植保费由保险对象自行缴费20%，剩余80%申请旗财政补贴。预计保险面积2.5万亩，100元/亩，需旗财政补贴资金200万元（2.5万亩×100元/亩×80%）。
（二）补贴方式。承办保险机构签订合作合同后，向旗农牧局、财政局分别报送承保情况统计表，旗财政局根据配套资金额度，一次性划拨至承办保险机构账户。
八、保障措施
（一）落实保险补贴资金。从鼓励和保障产业发展实际出发，对符合条件的种植户提供保险保障，鼓励藜麦种植户积极投保，减轻投保人负担，旗政府对政策性藜麦保险给予足额补贴资金保障安排，解除种植户的后顾之忧，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二）完善组织保障机制。由旗农牧局统一组织实施保险试点工作；旗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落实；保险承办机构指定专人负责该项目的承保理赔工作，保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三）全面规范组织承保。承保前广泛宣传惠农政策和保险方案内容，引导农民积极参保。承保过程中严格审核保险对象和保险标的，坚决杜绝虚构保险标的、虚构投保人，以及冒名顶替等行为。同时，为切实发挥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重要作用，要监督保险承办机构联合银行等金融和产业服务单位，为藜麦产业经营主体提供涵盖从业人员意外、医疗健康，农产品质量保证、农业订单履约、保单增信贷款、借款人意外、仓储物资安全等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尽力织密、兜全藜麦产业发展保险范围。

























克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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